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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周晓晴
　　10月12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中国人民银行潍坊市分行、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潍坊监管分局、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房
地产相关政策的通知》，根据国家、省有关工作
部署，围绕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聚
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企稳，结合我市实际，提
出10条房地产行业新政，新政涵盖商品住宅用地
供应、住宅建设、贷款办理等房地产行业各个
环节。
　　合理控制新增商品住宅用地供应。对商品住
宅去化周期超过36个月的县市区、开发区，暂停
供地。去化周期超过18个月的，限制供地，按照
“盘活多少、供应多少”原则，根据年内竣工和
收回的存量商品住宅用地面积，动态确定其新出
让商品住宅用地面积。
　　切实优化商品房存量。支持各县市区、开发
区积极争取国家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优选1-
2家政府保障性住房收购主体，细致摸排保障性
住房需求底数和已建成存量商品房情况，收购户
型面积合适、价格合适、位置合适的已建成存量
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对金融机构发放的支持
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
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贷款，人民银行向金融机构
发放再贷款的比例从贷款本金的60%提升到
100%。
　　盘活闲置存量土地资源。落实属地政府主体
责任，支持企业开发建设，对超期一年以内的未
开发土地，企业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动工的，允许
签订补充协议，重新约定开竣工日期和违约金缴
纳条款。充分利用二级市场流通转让，为企业转
让土地、合作开发等提供服务。对非企业自身原
因造成闲置，企业无力继续开发、也难以转让
的，政府与企业协商收回土地，合理确定回购价
格；对企业原因超期未动工两年以上的闲置土
地，应依法无偿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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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住房商业贷款首套、二套房最低首付比统一，不低于15%

　　推进高品质住宅开发建设。对新竞得宗地的高
品质住宅项目，或经区级研究同意按照《潍坊市住
宅规划设计品质提升指引》调整规划并经主管部门
确认整宗地未销售（含预售）的住宅项目，在不影
响交通组织、消防安全、相邻权利人权益且满足绿
地率等情况下，住宅建筑首层可设置庭院。庭院面
积不计入建筑密度和绿地率，进深不大于7米，围
墙高度不大于1.8米（设置北向庭院、确需设置实
体围墙或围墙高度超过1 . 8 米等应进行专题论
证），沿东西向主次干路及30米以上城市道路的庭
院不得设置实体围墙，可采用起到景观遮挡作用的
通透性围墙或绿篱，庭院内不得设置永久性建筑
物。住宅首层可设计下复式结构，并采用采光井、
下沉庭院等措施，提高居住生活体验。
　　优化容积率计算规则。对新开工项目优化完善
计容建筑面积计算规定。配建的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卫生服务设施、养老服务设施、托育设施、体
育健身设施、应急物资储备房间等公共服务配套设
施，不计入容积率。建筑保温层外的保护层、找平
层、饰面层（含幕墙）等，不计入容积率。住宅建
筑开敞式阳台、封闭式阳台水平投影面积合计不超
套内建筑面积的20%，且进深不超过2.1米的部分，
按照水平投影面积的1/2计入容积率；进深或面积
比例超出上述规定的部分，按其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容积率。每套住宅用于放置集中空调外机等的设备
平台水平投影面积不大于4.5平方米的不计入容积
率，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按照开敞阳台规则计算建筑
面积并计入容积率。建筑高度不超过54米的住宅建
筑，每户可设置一处建筑主体结构以外且不封闭、
进深不小于2.1米且不大于4米、高度不小于两个自
然层、水平投影面积不超过住宅套内建筑面积25%
的户属空中花园。户属空中花园进深在2.1米以内
的部分，按其水平投影面积的1/2计入容积率，在

2.1米-4米的部分不计入容积率。住宅同时设有阳台
和户属空中花园的，阳台应为封闭式，阳台外不得
再设户属空中花园。
　　优化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服务。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不再区分首套、二套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
统一为不低于15%，具体首付款比例由商业银行根
据客户风险状况和意愿，与客户协商确定。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自主选择固定利率或浮动利率
作为定价方式，与金融机构协商约定重定价周期，
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降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完善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促进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2024年10月31日前，各银行机构统一对符合条件的
存量房贷（包括首套、二套及以上）利率实施批量
调整，对于LPR基础上加点幅度高于－30BP的存量
房贷，将其加点幅度调整为不低于－30BP。
　　强化住房公积金支撑保障作用。住房公积金最
高贷款额度上限提高到100万元；在我市购买首套
自住住房的多子女家庭，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
上限提高到120万元；符合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贷
款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在我市首次购房申请住房公
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额度上限提高到200万元；
购买高品质住宅、装配式住宅的，在上述基础上各
提高10万元。适时推出“商转公”政策。在山东省
行政区域内新购住房的，取消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的户籍地或工作地限制。
　　加大“白名单”项目支持力度。优化住宅类资
金业务受委托银行考核办法，对支持“白名单”项
目融资的银行，在住房公积金、住宅维修资金、商
品房预售资金等存放和银行考核赋分上加大权重；
对工作不积极的银行可采取在业务承办银行招标委
托中予以剔除、依法依规约谈等负面惩戒措施。
　　推行转移预告登记。在商品房“以旧换新”
中，开发企业收购的存量住房可以办理转移预告登
记，办理预告登记的住房在卖出后，可由开发企业
申请注销预告登记，旧房权利人与旧房购买人申请
办理转移登记。


